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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半个世纪以来,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实践证明, 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的实现都离不

开统一的欧洲法律体系的建设。欧洲法院司法实践证明,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 欧洲法院司法独立的

作用功不可没。文章从分析欧洲法院的特点入手阐述其司法独立性及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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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独立的观念

司法独立, 是一个国内法观念, 来自西方政治学分权制衡的思想。司法权被授予法院, 法官

独立行使审判权。独立意味着不依赖, 不受任何来自外部的控制、约束、改变或限制, 独立自主

处理事务的能力。司法独立, 意味着法院 (法官 ) 不依赖、不依附于任何个人或组织、机构, 不

受任何外部干扰, 独立自主的按照法律及法律的基本原则行使权力, 审理案件并做出合法、公正

的判决。按照联合国 1985年制定并通过的 �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 �� 和 1982年国际律

师协会通过的 �司法独立最低标准�, 司法独立包括司法机关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其具体内容

可以概括为司法权的专属性、独立性、权威性。欧洲半个世纪一体化进程的实践证明, 经济一体

化、政治一体化的实现都离不开统一的欧洲法律体系的建设。欧洲法院司法实践证明, 在欧洲一

体化进程中, 欧洲法院司法独立的作用功不可没。�

二、欧洲法院司法独立性的表现

欧洲法院是根据 1951年 �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 建立的。 1957年, 依据 �罗马条约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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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 �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 � 对 �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 � 又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
欧共体的法律一体化, 是建立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跨成员边境的超国家法律体系的过程, 是三套机制之间即诉讼当事

人、国内法院和欧洲法院相互作用的结果。G eorge Tridim as, Tak is Trid im as: N at ion alC ou rts and Th e E uropean Cou rt of Just ice: A

Pub lic Cho ice An alysis of th e Prelim inary Reference Procedure, 24 Int� l Rev. L. & E con. 125, June, 2004.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 � 和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 ) 分别成立 �欧洲经济共同体� 和 �欧洲

原子能共同体�, 与 �欧洲煤钢共同体� 共享欧洲法院。� 三个共同体的超国家性质 �是欧洲法

院司法独立性的根本保证。司法独立性体现在欧洲法院司法的专属性、独立性与权威性。

(一 ) 专属性

欧洲法院是欧洲一体化中的司法保障机构。根据基础条约, 欧洲法院的职能是解释与适用条

约、司法审查、对某些种类的案件行使初审法院的功能、特殊的保障程序确保其职责得以实现。

欧共体基础条约授予欧洲法院独特的先行裁决权 ( pre lim inary ru ling s)。欧洲法院充分利用先行

裁决权程序不但扩大了自己的司法管辖权并且使其判决具有了先例的作用。借助普通法的传统,

欧洲法院通过先行裁决, 推动了欧洲法律一体化体系的形成。随着欧盟成员的扩大, 一体化程度

的加深, 欧盟法院的审理案件的数量和种类日渐增多。为了提高效率, 2003年 �尼斯条约 � 生
效, 对欧洲法院的职能进行了内部调整: 初审法院作为一审法院, 对 �欧共体条约 � 第 230、

232、235、236、238条规定的诉讼行使管辖权; 同时, 增设了专门的司法审判庭 ( judic ial pan-

el) , 专门受理某些领域的特定类型的案件。由初审法院二审或先予裁决的判决不得上诉至欧洲

法院�。这样, 属于原欧洲法院管辖的案件为: ( 1) �欧洲共同体法院章程� 第 16条规定的专属

欧洲法院审理的案件。即欧盟成员国之间、欧盟各机构之间、成员国与欧盟各机构之间发生的基

于基础条约和派生立法发生的争议; � ( 2) 对初审法院的判决进行司法审查。如果欧洲法院认

为, 初审法院的判决严重威胁欧共体法的统一与一致性, 可以重新审查初审法院的判决。�

(二 ) 独立性

除了司法权的专属性、排他性以外, 欧洲法院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法官的独立审判。没有法

官的独立审判, 欧洲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独立性好比空中楼阁, 缺乏基础。法官审判的独立性需

要一定的条件保证。

1. 法官的产生和任命。欧洲法院现有 27名法官, 另有若干名总检察官 (Advocate Genera l)

协助工作。理事会可应法院的请求, 以全体一致同意的方式增加法官和总检察官名额。法官和总

检察官任期 6年, 每 3年进行部分更换。法官以 14名 /13名交替更换, 总检察官每次更换 4名。

任期已满可以连任。法院院长由法官在法官中推举产生, 任期 3年, 可连任。法官和总检察官是

从那些能保证独立和具备在其本国担任最高司法职务条件的或从具有卓越才能的法学家中挑选。

由各成员国政府的一致同意予以任命。在某种程度上, 法官和总检察官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虽然来自本国政府的推举, 但不代表各自成员国利益, 而是代表欧共体这个超国家机构的共

同体利益。在审理案件做出判决时, 负责维护共同体利益。

2. 法官独立审判。法官独立审判, 做出判决, 且不在判决书上署名。� 欧洲法院的判决是

最高的, 也是终局的。在欧洲法院之外, 再没有救济的途径, 也再无任何监督机构。 (除非诉诸

其他国际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如国际法院或如WTO、 ICS ID等 ) 欧洲法院自己没有判决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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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欧洲法院是指位于卢森堡的欧共体法院或称欧盟法院。其中还包括根据 1989年生效的 88 /591理事会决定成

立的隶属于欧洲法院的欧洲初审法院 (Th e Court of F irst In stance) 以及根据 �尼斯条约 � 设立的司法审判庭 ( jud icial panel),

不包括根据 �欧洲人权公约 � 成立的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

三个共同体之所以具有超国家性质, 归功于共同体的缔造者们。通过主权让渡准许这些共同体机构对成员国个体行使

本来属于各成员国的权力。成立三个共同体的这三个条约常常被统称为 �基础条约 �。

�欧共体条约 � 第 225条 ( 2)、 ( 3 ) ; �欧洲共同体法院章程 � 第 26条。

根据 �章程 � 规定, 这些案件必须以全庭的方式进行审理。

根据规定, 在欧盟法院第一检察官 ( First Advocate General) 的建议下, 进行这一例外审查。

此外, 与国际法院以及欧洲人权法院的做法都不同, 欧洲法院的判决中没有持异议者的意见。也就是说, 判决过程是

严格保密的。只有审理该案的法官们才知道判决究竟是基于全体法官的一致意见还是基于多数法官的意见做出的。L. N eville

Brown, T om K enn edy, The Cou rt of Just 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 ities, 5 th ed. , Sw ee&t M axw el,l 2000, pp. 54- 55.



机构, 需由有关成员国的国内法院执行。如果国内法院拒绝执行, 根据共同体法院在 les Verts

案 �和 Chernobyl案 �的判决, 欧洲法院有权对于不履行条约义务的成员国处以罚金。� 国内外不

少学者认为 �司法能动性是欧洲法院的最大亮点 �。 [ 1] ( P6) 的确, 欧洲法院里由来自不同法

系的法官所从事的具有创新性的独立审判体现了这种 �司法能动性 ��, 并且将其发挥到极致。

本文重点阐述法官的司法能动性表现以及这种司法能动性在一体化中的作用。�

与一国法院是该国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一样, 欧洲法院是欧共体利益的维护者。什么是欧共体

利益? 在欧共体法律体系中, 这是一个不十分确定的概念。考虑到成员国将特定事项范围的主权

让渡给共同体, 使得欧共体具有了超国家的性质。共同体利益就成了一个专有的、具有特定含义

的、不容忽视的概念。� 通常由欧洲法院在处理具体案件时, 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 由法官确定

其具体含义。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 特别是在处理欧共体及其各机构与成员国关系与利益冲突

时, 由欧洲法院对 �欧共体利益 � 加以考量, 显得格外重要。例如, 在著名的香蕉争议案中,

欧洲法院在判决中特别指出: 在需要进行的利益衡量中, 欧洲法院恳请各成员国内国法院注意的

�共同体利益 �, 并不是指自身的重要意义, 而是要求各内国法院在此前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候不

要草率的因为对派生的共同体规范之有效性产生怀疑而排斥共同体利益的适用。 �共同体的利益
应当得到更高的评价, 也就是说, 在对抗那些违法的法律文件的过程中不应当违反那些更高级的

共同体法律规范 (包括基础的共同体法律规范及国际公法方面的各种义务 )。��

3. 对欧共体的条约、法律进行司法审查。 �裁判者的角色总是因为立法渊源的多元主义和
竞争而得以加强和扩大。多元主义和竞争需要比较和监控。他们需要司法审查。� [ 2] ( P245-

246) 除了对基础条约进行司法审查外, 欧洲法院还可对共同体机构及成员国采取的措施和行动

进行司法审查�: 例如对共同体通过的条例 ( regu lation)、指令 ( directives)、决定 ( decisions)、

建议 ( recomm endations)、和意见 ( op in ions)� 进行审查���。根据欧共体条约, 在任何情况下,

成员国法院无权宣布一项欧盟措施无效。如同各国国内司法审查实践一样, 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

遵循行政行为自治原则, 对专业性行政部门采取的措施给与应有的尊重。例如, 在罗格特诉法兰

西 (Roguette v. France) 一案中, 法院对共同体制定的一项改变财政援助的规则的合法性做出裁

决时指出, �就评估一种复杂的货币形式而言, 欧委会和管理委员会在这方面享有广泛的裁量范

围。在审查这种裁量行使的合法性时, 本院必须使自己局限于调查这种裁量行使是否构成一个明

�112�

�

�

�

�

�

�

�

�

�

���

莱斯� 维里茨案 Case13 /83 ( Eu ropean Parl iam en t v. Council) , ( 1985 ) ECR P. 1513�

切尔诺贝利案 C ase70 /88 ( Parliam en t v. Coun cil ( Ch ernoby l) ) , ( 1990 ) ECR P1- 2072

案件的结果已正式写入 �马约 � 文本。 �马约 � 第 228条第 2段规定, 在欧委会的要求下, 欧洲法院有权对不执行判

决的成员国处以罚金。L. Nev ille Brow n, Tom K ennedy, Th e Court of Just ice of the Eu ropean Comm un it ies, 5 th ed. , Sw ee&t M axw el,l

2000, pp. 119; 方国学: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洲法院的作用 �,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6年出版, 第 263页。

有关 �司法能动性 ( jud iciary act ivism ) � 的解释, 参见 H enry C ampbel,l B lack� s Law D ictionary, 6 th ed. P. 847.

尽管这种司法能动性受到责难, 进而出现对欧盟司法体制进行改革的措施。但是, 瑕不掩瑜, 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证明, 欧洲法院法官的创造性司法活动, 不但对欧洲法律一体化, 对整个欧洲一体化进程起着建设性的推动作用。

例如, 在欧共体的反倾销条例中, 明确规定共同体利益是确定是否进行反倾销调查以及确定征税幅度及是否征税的重

要条件之一。参见欧共体反倾销条例及相关案例。

C ase C- 466 /93, At lan ta Fru chthandelsgesellschaft, 1995, I- 3799; para. 51, [德 ] 马迪亚斯� 赫蒂根: �欧洲法 (第 5

版 ) �, 张恩民译, 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176页。

根据基础条约的授权, 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可以在其授权范围内, 依据条约的具体授权和规定的程序

制定、颁布派生性法律。按照 �尼斯条约 � 的规定, 欧洲法院有权根据第一总检察官 ( the first advocate general) 的建议对初审

法院的判决进行司法审查。

统称为 �派生的共同体法律 � 或辅助立法。
依据欧洲法院判例建立起来的规则, 判断一个法规是条例或是决定, 不能单纯依据其名称而应当从其实质内容进行把

握。叶炳坤、萨晓丽: �欧盟的法律与司法 -欧洲法院对统一市场的贡献: 以货物、资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知识产权为

例 �, 鹭江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2页。



显的错误、或者构成一种权力使用不当、或者当局没有清楚地超越其裁量的界限。�� 例如, 在

反倾销案中, 法院通常对欧委会的决定不予驳回。但在审理关于强制措施的案件中, 欧洲法院享

有 �无限的、自由的事后审核权。� 根据该权力, 欧洲法院不但可以废除相关的法律文件, 而且

可以行使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对这些法律文件做出修改。 [ 3] ( P165) 对成员国法律的司法审查的

目的在于限制成员国法院及成员国的权限, 以保障欧共体条约和法律的畅行无阻, 确保成员国的

法律不违反基础条约并与欧共体法保持一致。例如, 在 Foto- Frost案的判决中, 法院针对某些

内国法院宣布共同体机构做出的某些行为无效的判决指出, �你们��无权就各个共同体机构做
出的某些行为宣布无效。条约第 177条 (新条文第 234条 ) 把这些权力赋予欧洲法院, 实际上

是确保共同体法律规范在各个成员国通过各国的内国法院能够统一的付诸实施。如果某项共同体

行为的有效性出现了问题, 上述这一要求就特别具有强制意义。� [ 3] ( P174) 欧洲法院的司法

审查尤其对成员国公民的权利提供了保障, �在绝无可能上诉到法国以外的更高一级法院这个意

义上, 这一体制是封闭的: 公民被他们自己的法律和他们自己的法官限制在他们 �主权的 � 民

族国家之内。� [ 4] ( P28) 欧共体法的直接适用为保障欧盟成员国法人和公民的权益增设了一道

屏障, 提供了双重保护, 为推动欧共体政治领域的一体化奠定基础。

(三 ) 权威性

欧洲法院通过集体做出不署名的一致判决 � , 不但保证了法官的独立性, 使他们不必承受来

自本国政府或公众的压力, 而且强化了其判决的完整性、统一性、权威性。一般来说, 初审法院

判决是由各成员国法院执行, 针对欧共体机构的判决是由各机构自动执行的。由于基础条约的授

权, 欧洲法院及其判决的权威性是不容挑战的。特别是 1993年马约生效, 授权欧洲法院对不执

行法院判决的成员国可处以巨额罚款 �。也就是说, 胜诉一方凭借欧洲法院的一纸判决即可要求

有关的国内法院按照国内民事诉讼程序予以执行。

三、欧洲法院独立性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贡献

如果说, 司法独立的制度设计是西方法律为民族国家的崛起作出的伟大贡献, 是西方法律传

统中的最亮点。 [ 5] ( P9) 那么欧洲法院的司法独立则是西方法律为民族国家联合, 从民族国家

走向共同体的另一大贡献。欧洲的联合是建立在以条约为基础, 即以谈判的方式实现联合及共同

的繁荣。 �是自民族国家产生以后,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经革命和暴力的国家消亡试验 �。 [ 1]

( P1) 它有力的回应了亨廷顿的 �文明的冲突�, 印证了英国社会学家斯特沃特�霍尔所言, � 21

世纪, 不同文明将是一种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相互吸引的关系, 并通过 �谈判 � 的方式来争

取共存, 而并非诉诸于毫不妥协的对抗。 [ 6] ( P7)

(一 ) 欧洲法院的司法独立体现了法治精神

�法治不仅仅是一种从制度层面所言的治国方案, 而且是价值宽容的一种文化载体。� [ 7]

欧洲一体化进程以自愿、平等、主权让渡为特征。通过欧洲法院的独立审判化解矛盾、实现不同

价值观的融合和统一。在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法律一体化的基础上实现欧洲各国经济、政

治、法律、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欧洲法院以规则为基础做出判决, 认定成员国违反规则要承担责

�113�

�

�

�

C ase 129, 77, Roguette Freres SA v. Fran ce ( Adm in istrat ion des douan es) [ 1977] ECR, p. 1835�

不管是事实上的全体一致或是多数一致。

�马约 � 第 171条 (现第 228条 )。



任而不是象一般作为软法的国际法对成员国无能为力。� 只有这样, 欧洲通过建立起一体化的法

律制度, 进而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总目标。

(二 ) 欧洲法院的司法独立建立了欧共体法判例法体系

欧洲法院通过法官的独立审判, 特别是先行裁决程序充分发挥其司法能动性, 建立起欧共体

法的判例法体系。第 234条是基础条约中最重要的程序性规则。� 有学者认为, 在欧共体的发展

史上, 特别是在欧共体的前 30年, 欧洲法院的判例法是对欧洲一体化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 8] ( P550) 它确保了欧洲法院的权威性和在一体化进程中不可动摇的地位。欧洲法院的司法独

立保证其快速、公正、有效的解决成员国个人、法人与国家、共同体机构之间、成员国之间、共

同体内部各机构之间、共同体各机构与成员国之间以及共同体与外部非成员国之间发生的矛盾与

冲突, 保证了共同体法的统一与畅通实施, 使凌驾于所有成员国的国家法之上的欧洲条约、立法

和司法判决具备了超国家的权威。 [ 4] ( P174) 从而保证了一体化进程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能

按照既定的目标顺利进行。

欧洲法院的司法实践通过其判例, 填补了基础条约的漏洞与二级立法的不足, 并起着 �取

代、排除、限制、补充各国国内法和欧盟法的作用�。欧共体法主要是行政法, 它对各国行政法

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 它承认共同体法为个人设定的优惠权利; 承认这些立法

对个人的直接效力; 当成员国不履行将指令转化为国内法时, 不但支持个人对成员国提起损害赔

偿之诉, � 而且迫使成员国对国内法中与欧共体法不协调之处重新作出安排。 [ 3] ( P207)

(三 ) 欧洲法院的司法独立推动了欧共体一体化的发展

可以说, 没有欧洲法院统一的法律实施, 就没有欧共体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 Jean - Y ves

P itarak is和 GeorgeT rid im as曾经用经济学的方法对欧盟经济一体化和法律一体化的互动作用进行

了考察。� 其研究的结论是: 如同把欧盟建设成为关税同盟可以产生贸易扩大的效果一样, 建立

法律的确定性对跨国贸易产生有利的效果。 [ 9] 可见经济一体化、法律一体化的互动对欧洲一

体化形成起着正面的积极作用。考察政治一体化与经济一体化、法律一体化的互动关系则比较复

杂, 一方面法律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促进政治一体化或者为政治一体化的形成奠定基础, 促进政

治一体化的形成, 或者说必然产生政治一体化的要求; 另一方面, 政治一体化将引起各国政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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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有学者认为: �阿姆斯特丹条约 � 开启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如果某个成员国没有遵守或者严重违反了欧盟法的

一些特定的原则, 如自由原则、民主原则、人权原则、基本自由权利原则以及法治国原则等, 该国的表决权及其他条约规定的

权利将会被停止。 [德 ] 马迪亚斯� 赫蒂根: �欧洲法 �, 张恩民译, 法律出版社, 2003年 7月出版, 第 48页。关于成员国因

不执行欧共体指令 ( d irect ives) 使个人遭受损失承担国家责任问题, M elanie L. Ogren在 Fran covich v. Italian Repub lic: shou ld

m emb er states be d irectly liab le for non im p lem en tat ion of Eu ropean Un ion d irect ives? 一文中对该案有详尽的分析。载 Transnation al

L awyer, Fal,l 1994, 583。作者认为, Francov ich v. Ital ian R epub lic案的意义在于, �欧洲法院通过此案向成员国传达了一个信

息, 即欧洲法院的耐心是有限的。成员国必须 shape up起来, 承担责任并履行他们已经承认并接受了作为法律规则的那些义

务 �。该案通过指令的直接效力理论追究不执行指令的成员国的责任, 当然这离不执行指令直接追究国家责任还有不短的路程。

它服务于三个功能: ( 1) 它确保欧共体法的统一适用; ( 2) 通过授权欧共体法院对欧共体行为的有效性作出判断, 当

这种有效性在国内诉讼中引起争议时, 它确保共同体法律秩序的统一以及确保根据条约建立起来的司法救济体系的一致性;

( 3 ) 它为实现公正提供便利。使得人们清楚地认识到, 不但欧洲法院适用共同体法, 而且国内法院也要适用, 这样使得公民能

够在国内司法管辖中实现他们的共同体权利。

24 C- 6 /90, C - 9 /90 Fracovich ( 91 ) ERC I- 5357�
法律一体化使用每一成员国国内法院向欧洲法院提请先行裁决除以人口的比例来衡量。经济一体化使用欧盟内部的贸

易与 GDP的比例来衡量。 JeanYves Pitarak is, GeorgeT rid im as, Join tDynam ics ofLegal and Econoic Integrat ion in the E uropean U n ion,

E uropean Jou rnal of Law and E conom ics, vo.l 17. Jan. , 2004.



力的交汇和冲突, 对法律一体化与经济一体化产生负面作用 �。因此只有继续保持欧洲法院的司

法独立性, 才能保证欧共体法的统一实施, 而欧共体法的统一实施必将进一步促进法律一体化的

形成和发展、促进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促进对成员国个人和法人权利的保护、

进而促进欧洲公民权的形成以及政治一体化的发展。只有这样, 欧盟在一体化的道路上, 才不会

因为政治一体化进程中出现某些障碍而倒退或停滞不前。而目前正在发展着的经济一体化与法律

一体化进程已不可逆转, 两者的互动终将稳步的、或许是缓慢的推动政治一体化进程, 进而推动

整个欧盟一体化进程向前发展。

欧洲法院的司法独立性所遭受诟病, 主要来自其 �司法能动性� 即 �非罗马法且尚未法典

化的英国普通法 � 的绊脚石做法即司法审判中的援引先例以及法官的造法行为�。对此, 英国著

名的、毫不妥协的法律改革家丹宁大法官有过一个比喻。他说, 法律就像一块编织物, 用什么样

的编织材料编织这块编织物, 是国会的事, 但这块编织物不可能总是平平整整, 也会出现皱褶。

法官 �不可以改变法律编织物的编织材料, 但是他可以, 也应当把皱褶熨平。� [ 10] 欧洲法院

的法官在审案和判案过程中, 对过去的判例大胆进行修改, 创立与过去的判例完全不同的新的法

律原则, 这些法律原则或者作为最终判决予以实施, 或成为以后法官判案的原则, 或成为以后国

会立法或修改法律的依据。这一切都是为了顺应这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例如 1973年, 英国加

入欧共体后, 丹宁法官的一些曾经被英国上议院否定的判决被欧洲法院确认, 并成为英国法院新

的判例和判案原则。� 显然, 从法律史的角度来看, 一个建立于习惯和判例法之上的制度必定被

认为比由对一个古代的神圣文本所进行的半神学的解释而产生的制度更加 �正常 �。 [ 4] ( P31)

面对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 �法官不得不担当造法者 ( law m akers) , 他们不得不解释, 即整合、

阐明、 �铸造 (m ou ld) 以及常常创制 ( ex novo) 法律。� [ 2] ( P41) 对此, 司法的能动性是必

要的。然而, 法律和法院的作用毕竟不是万能的, 如同在一国国内一样, 政治决策、立法和执法

的功能三者不可或缺。对于欧洲法院来说, 在这一方面, 它不是一个国际法院, 它更多的要向一

国国内法院那样学会尊重欧盟内其他机构的作用, 处理好与成员国国内法院的关系, 这一点对于

欧洲法院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简而言之, 欧洲法院的司法独立对欧洲一体化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 1) 它是一体

化进程的助推器: 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生的各种影响一体化进程的矛盾, 通过欧洲法院的独

立审判, 做出判决, 化解矛盾, 使得一体化进程得以继续进行。 ( 2) 它是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器:

面对一体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问题, 欧洲法院通过发挥法官的司法能动性, 创造新规

则, 加速了一体化进程。 ( 3) 它是一体化进程中的缓冲器: 当欧共体各成员之间、各机构之间、

各成员与机构之间发生矛盾无法解决。通过欧洲法院的判决, 虽然不能彻底解决矛盾, 但可以缓

解矛盾, 使得一体化进程不致受阻。 ( 4) 它是一体化进程中的平衡器: 欧洲法院通过它的创造

性的司法审判活动, 使其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欧盟各机构之间、欧盟各机构之间以及个人、法

人与成员国、欧盟各机构之间的利益达到平衡。无论如何, 对于一个由 27名来自不同国家、不

同法系的著名法官和检察官组成的欧洲法院, 面对 27国国情各异的国家和其公民, 承担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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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共同体政治过程复苏的结果, 欧盟法院面临逐渐增多的困难。越来越强烈的政策过程的政治化和多数主义政治的

出现不仅极有可能使欧盟法院必须裁决政治争端, 而且使它卷入这种政治冲突。司法政治的发展使得欧盟法院的处境比过去困

难的多。参见方国学: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洲法院的作用 �,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272页, Anne- marie Bu rley and

W alter Matt l:i Europe Before th e Court: A Po liticalTheory ofL egal Integrat ion, In tern at iona lOrgan izition 47, 1, W inter 1993. p72�

英国加入欧盟后, 在欧洲掀起了一场是 �欧洲化 � 还是 �重新欧洲化 � 的讨论。参见 [英 ] R. C. 范� 卡内冈: �欧
洲法: 过去与未来 -两千年来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 史大晓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33- 36页。

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 参见 [英 ] 丹宁勋爵: �法律的正当程序 �, 李克强、杨百揆、刘庸安译, 法律出版社, 1999

年 11月出版, 第 8页。刘庸安, 代中译本前言。



过程中出现的如此复杂、负重的司法审判, 人们的理解和宽容是必要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不意味

着没有矛盾, 而是在发生矛盾时、能够及时、有效、公正的解决矛盾。正如我们不能脱离第四乐

章理解欢乐颂一样, 沉稳、自信、包容的秩序是在茫然、错乱、怀疑与焦虑之后建立的。

四、结论

欧洲法院的司法独立与二战后西方国家司法独立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是经过战争洗礼后的欧

洲各国人民希求和平、公正、 �通过法治来保证统一目标的实现 � [ 1] ( P1) 的伟大成果。欧洲

法院的司法实践不但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和国际法理论提出挑战, 而且对世界法律体系的多元化发

展, 特别是对两大法系的发展、相互促进和融合做出了贡献。研究欧洲法院的司法实践为我们理

解国际性法院、国内法院、法院的司法能动性和司法节制, 提供全景观照。

欧洲法院的司法独立性契合了自 80年代以来, 司法独立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对中国正在进

行的司法改革、对中国的国家统一和一国两制的建设, 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堪称是一股源源不

断的、极具创造力的智力财富的源泉。深入学习和研究这些无比丰富、生动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

践并加以适当的利用和借鉴, 相信它们会为推动中国的以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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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s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In Proces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WANG Chuan- li

( Internationa l Law Schoo ,l Ch inaUn ive rs ity o f Po litica l Sc 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Abstract: The process o f Integrity of the Europe show s that the integrity of politics and econom ics

cannot be realized w ithout the construct ion of European un ifo rm lega l system during the past ha lf o f the

centenary. The practice o 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certifies that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has perform ed great contribut ions in the process o f the integrity o fEurope. W e be lieve that

in the process of bu ild ing harm on ized soc iety in Ch ina as w ell as in the lega l construction and judic ia l re-

fo rm w e can draw a lot of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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